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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任意性规范是私法领域的 重要概念 ， 其理论 内核 乃尊重 当 事人 的意 思 自治 。 基 于公司 法

的私法属性 ， 其任意性规范之设 定在 一定 程度 上决定 了公 司 法的运行 效率 。 当然 ， 公 司 法任意性规范亦

可能被违反或滥用 ， 故公司 法任 意性规范要实现其预设之法律 目 的 ， 还需配 以 完善 的股东诉讼制度等 司

法保 障机制予 以规约 。 从现行法律看 ， 我 国 的股东诉讼制度 尚存诉讼前置 审査程序缺陷 、 被告确认模糊 、

诉讼担保规则不 当等诸多问 题 。 所以 ， 应 加强对我 国股 东诉讼制 度的 前置 审査程序 、 诉讼被告对 象及其

补偿责任分担机制 、 股东诉讼担保等法律条款做出 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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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任意性规范是合同法学的重要理论 ， 学界对此解释不
一

。 史 尚宽先生论道 ：

“

解释法律之际 ，

不可不注意者 ， 其法规为强行法亦为任意性法是也 。 强行法为关于公共秩序之法 ， 其法规所规定

之法律关系 内容 ， 不许依当事人意思变更之者也 ； 任意法者 ， 其法规所规定之法律关系 内容 ， 不

过为 当事人意思变更之补充后解释者也 。 法律原本皆有强行力 ， 所谓任意法 ，
一旦定 为适用之

时 ， 与强行法无异 ， 惟 当事人得预先表示反对意思 ， 以避免其适用而 已 。

”① 由 此可见 ， 任 意性

规范之法律适用可通过 当事人意愿的事前解释予 以实现 。 另外 ， 任意法的规范性条款在一定条件

下也具强制性的法律要求 ， 即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某一任意性规范时 ， 该任意性规范条款之于当

事人就将起到强行性规范的法律功能 。 中 国法学会 比较法研究会会长 、 中国人民大学江平教授从

国家意志与当事人意志双重维度阐释了规范性条款的法律适用问题 。 他认为 ， 虽然强制性法律规

范 旨在表达 国家意志 ， 其法律效力高于个体当事人意愿的法律规范 ； 但是 ， 从法律适用 的执行优

位看 ， 任意性法律规范却高 于强制性法律规范 ， 因为它体现的是当事人 的个人意志 ， 对个人意志

的 守护是私法亘古不变 的原则 。

？ 从法哲学角度看 ， 任意性规范是
“

天赋人权
”

的应然指向 ， 是

自 由 价值及私法意思 自 治的制度性体现 。 我们认为 ， 之于任意性规范的设定 ， 当事人意志优于 国

家意志 ， 体现了意思 自 治的法治精神 ， 任意性规范之
“

任意性
”
一

经当事人选择 ， 便被赋予了 国

家意志而具有了强制性 的法律效力 。 可见 ， 任意性规范之理论内 核在于 当事人 的意志优先 ， 公司

法中 ， 任意性规范的法律效力 ， 可通过当事人的预先排除 、 变更或选择予以实现 。

① 史尚 宽 ： 《民 法总论 》 ， 北 京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 ０ 年 ， 第 １ ２？ １ ３ 页 。

② 江平 ： 《 中 国 民 法典 制订 的宏观思考 》 ， 《法学 》 ２００ ２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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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可规制司法裁判 。 现代 民法 的核心价值乃为 当事人 自 决提供制度条件 ， 于

纠纷发生时 ， 法院应尊重当事人之真实意思 。 商事法律更加追求 自 由 价值 。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强

调 当事人意思优先 ， 司法权力仅于 当事人无法合意时才依 申 请介人 ， 其裁判逻辑亦首先鼓励 当事

人达成合意 。 例如 ， 我国 《公 司法 》 第 ４
、

３ ４
、 ４ ２ 条相关条款即强调此当事人 自 治之逻辑 。

一

方

面 ， 公司法规范总体上确定了公司股东享有收益权 、 决策权与管理权 ，
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依照 出资 比例行使财产权利 ， 此乃资本决定论之正常逻辑 。 但是 ， 另
一方面 ， 公司法 的相关条款

又赋予了公司股东合意的优位性 ， 即公司 章程或股东合意可 以排除本条适用 。 因此 ， 如果发生争

议诉至法院 ， 法院首先要判断当事人之间 是否具有可 以排除法律预设条件的合意 。 若不具有则法

院应当促成当事人之间达至合意 ， 也即 民事诉讼 中的调解 ； 若当事人最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 则

法院就应依照公司法之规定 ， 做出 强制性裁决 。 虽然 司法实践中 ， 诉至法院的案件 当事人往往均

不愿做出让步 ， 但实然的存在却不能混淆裁判者的裁判逻辑 ， 当事人意思优先之逻辑仍为法官裁

判之首选 。 事实上 ， 任意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之关系乃 自 由 与限制之关系 。
在公司法领域 ， 任意

性规范主要体现在股东 出资财产类别 、 公司初始财产结构 、 董事人数等体现当事人意思 自 治之 自

由设定方面 ； 强行性规范则体现在股东诉讼规则之领域 ， 此规范 旨在限制相关主体之行为 。 正如

哈耶克所言 ： 自 生 自 发的发展力量是强大无比 的 。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质量 ， 决定 了公司法之活

力 。 当然 ，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亦会被违反和滥用 ：

“

董事中心主 义
”

增加 了董事滥 用任意性授权

的代理风险 ， 而
“

股东 中心主义
”

则降低了大股东滥用任意性规范侵害小股东利益 的法律成本 。

因此 ，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在规制 司法裁判时 ， 亦需要配 以完善的股东诉讼制度等司法保障机制予

以规约 。 为此 ， 本文拟基于公司法任意性规范 ， 分析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现行问题 ， 并做出相应

的路径建构 。

二 、 股东诉讼制度及其形态

作为现代经济之基本法 ， 公司法 旨在保障经济 自 由 、 促成当事人 自治 ， 这种法益精神
一经破

坏即需 司法公权力 的介人 ， 以促成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呈现
“

本来面 目
”

。

① 所 以 ， 缺乏诉讼 保障

制度的法律规范只是
一种宣言 ， 徒法不足以 自行 。 股东诉讼制度是规约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实现其

预设之法律 目 的的一种司 法保障机制 。 按照诉讼主体的不同 ， 股东诉讼制度可分为股东代表诉讼

制度与股东直接诉讼制度两种 。

（

一

）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司法保 障

股东代表诉讼制 度肇始于英美法系 ， 它是
“

指在公 司 （整体 ） 合法权益受损 ， 而公司又怠 于

（默示 的不作为 ） 或者拒绝 （明示 ） 起诉时 ， 由适格股东代表公司 行使诉权的
一种法律制 度

”？
。

作为诉讼权益归于公司 的
一种诉讼制度 ，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诉因 、 诉讼结构 、 诉讼程序及诉讼

结果上都具有
一定 的特殊性 ： 在诉因 上 ， 股东代表诉讼之诉因是公司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公司拒

绝或怠于行使诉权 。

一般情况下 ， 作为独立法人组织 ， 公司 自 行处理 自身事务 ， 公司股东不直接

参与 公司经营及对外活动 ， 但于上述情况 出现时 ， 法律授予适格股东 以特别诉讼权 ， 以保障股东

合法权益 。 在诉讼结构上 ， 股东代表诉讼具有 间接性 。 我国公司法第 １ ５ ２ 条规定 了股东具有代表

诉讼之权利 ， 并明确 了 相应的股东诉讼救济机制 ， 以保护股东之整体性共益权 。 另 外 ， 从诉讼对

象看 ， 股东代表诉讼的起诉对象
一般是侵犯公 司 整体利 益 的公司董事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当

① 刘 星 ： 《 西方法律思想导论 》 ， 北京 ： 法律出 版社 ，
２ ００ ７ 年 ， 第 １ ３ ７ 页 。

② 陈慰星 ： 《群体性纠纷 的示范诉讼解决机理与构造 》 ， 《华侨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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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 特殊情况下 ， 公司 的股东 、 发起人 、 清算人及搜取公司机会的 当事人也可能成为股东代表诉

讼之被告 ； 其中 ， 是否履行注意义务或忠实义务是被告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的义务来源 。 比如公司

相关决策者进行 自 我交易或者攫取公 司机会等违反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行为 ， 都可 以通过股东

代表诉讼制度获得救济 。 从性质上看 ，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法律条文实属强行性规范 ， 而这种强行

性规范旨在促成公司 自 治精神之落实 。 从此意义上讲 ， 这与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内 的规定性不谋

而合 。 因 为任意性规范在赋予公司 管理层经 营权的 同 时 ， 也增加了 经营管理人员 滥用权力之风

险 ， 为防控公司经营管理者滥用权力 ， 就需要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来规约 。 所以 ， 在股东代表诉讼

的维度上 ，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司 法保障实际是股东人格与公司人格二者之调适 。 任意性规范 旨

在设定公司 自 治之范围 ， 而股东代表诉讼则 旨在保障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实施 。

（二 ） 股东直接诉讼维度的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司法保障

股东直接诉讼 ， 是股东权益受到侵害后 ， 受侵害股东以个人名义 向侵害人提起的诉讼 。 有学

者指出 ， 股东直接诉讼是指 当股东 自 身利益受到 公司董事 、 管理者或其他主体不法行为 的 侵权

、时 ， 受侵害股东为保 护 自 身权益而 以公 司 出 资 者身份 向不 法主体实施起诉 的一种 司法救 济行

为 。

？ 股东直接诉讼制度源于英美法系 的衡平法判例 ， 该制度初创之 目 的 旨在制约资本多数决定

原则之弊端 。 从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 司法实践看 ， 该制度的实施有益于确保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

有效运行 。 因 为公司 法任意性规范
一

经当事人选择 ， 就将被固化为公司章程 的
一

部分 ， 从而具有

了受法律保护的强制力 。 股东会决议与公司章程实乃最能体现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领域 ， 因为二

者乃股东合意之结果 。
然而 ， 在公司经营决策时 ， 如果某

一决策违反了业已制定的股东会决议或

公司 章程 ， 就意味着违反了经股东选择适用的公司法之任意性规范 。 据此 ， 相关股东就可以 出 资

者身份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公司管理层撤销该经营决策 。 权利保护与权利 赋予两者相互依

托 ，
互为联系 ， 具有等同的法律地位 。

？ 诸如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公司法如何规定 、 股东直接诉讼

能否具有可诉性和合理性 、 受侵权股东 、 能否以较小的诉讼成本维护股东 自 身权利 ， 这均乃衡量

公司 法诉讼规则之质量标准 。 法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股东的合理诉求 ， 直接决定 了 公司法预

设之规范能否转化为法律实践 。 股东权利 的制度设计不仅要考虑法律文本逻辑的严密性 、 理论解

说的 自 恰性 ， 更要保障股东权利的 可诉性 。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所遵循的当事人意思优先 ， 旨在平

衡上述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之冲突 。 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将这种平衡冲突 之权杖交 由公 司股东之当

事人 ， 促成 了法律逻辑 自 恰性与司法实践可诉性之调适 ， 契合了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法学精神 。

三 、 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当下问题

第一 ， 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审查程序不完善表现在其未规定代表股东书面请求 内容 ， 且未规

定前置审查程序的豁免制度 。 设置股东代表诉讼前置审查程序的法哲学思想在于通过穷尽 内部救

济之方式 ， 充分体现公司法尊重公司独立人格之思想 。 在法律层面 ， 股东 与公司 始终分属两种人

格 ： 公司人格对外活动 ， 原则上 由被授权机关进行 ， 而不能被股东所代表 。 在经营活动中 ， 公司

意思优先于股东意思 ， 股东通过出 资或持股与公司资产进行分离 ， 对公司经 营进行授权 。 公 司法

任意性规范之所以受到重视也是因 为公司 人格的独立化 、
公司与股东财产之间的风险隔离 日益明

显所致 。 然而 ， 我国 《公司法 》 第 １ ５ ２ 条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审查程序 ， 但该前置审查程

序在代表诉讼股东书面请求和代表诉讼股东豁免制度两个问题上存在 以下瑕疵 ： 首先 ， 公司法并

① 刘桂清 ： 《公 司 治理视 角 中的股东诉讼研究 》
， 北京 ： 方正出版社 ，

２ ００ ５ 年 ， 第 ６５ 页 。

② 张俊浩 ： 《民法 学原理 》 修订第 ３ 版 ， 北京 ： 中 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
２００ ０ 年 ， 第 ８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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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确规定受侵害股东提起书面请求 的 内 容 ， 受侵害股东是否应当在书 面请求中 明 确 自 己 的请

求 、
被告及证据等相关 内容 。 其次 ， 诉求股东是否享有前置审查程序豁免待遇 ， 这一问题 ， 我 国

公司法也没有作 出 明确规定 。 这有可能导致受侵害股东提出 的 书面请求无法让公司监事 （会 ） 或

董事 （会 ） 作 出及时 、 正确 的判断 ， 或者可能增加公司审查机构的案情审査时 间 ， 不利于公司通

过前置审查程序发现问题并实施补救 。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审查程序的设置可 以为公司提供 自 我改

正的机会 。 在股东代表诉讼前置审查程序完备的状态下 ， 公司在接到股东代表诉讼请求后 ， 可以

通过公司 内部审查程序实施 内部救济和 自 我更正 ， 而不必通过 民事诉讼等外部 司法程序获得救

济 。 作为 自 力救济的基础性要件 ， 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审査程序必须完备有效 ， 缺乏 了 内部救济

而
一

味采用司法公力救济 ， 受伤的不仅仅是公司及其相关管理者 ， 原告股东的起诉成本也将大为

提高 。 从法理上看 ， 这种设定有悖 于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 当事人意思 自治 的法律精神 。

第二 ， 公司董事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侵害股东利益之诉的诉讼类型模糊 ， 被告确认存在歧义且

关于诉因之规定也过于狭隘 。 我国 《公司 法 》 第 １ ５ ３ 条规定了股东诉讼之相关条款 ， 但在诉讼类

型 、 被告确认 、 诉因判断三个问题上表意不明 ， 容易 引起歧义 。 首先 ， 在诉讼类型上 ， 本条款没

有明确股东诉讼是股东直接诉讼还是股东代表诉讼 ； 诸如直接诉讼抑或代表诉讼 、 诉讼权是赋予

被侵害的直接股东还是其他间接股东也应享有 ？ 事实上 ， 在公司经营过程 中 ， 侵害股东利益可能

是对个体股东直接权利的侵害 （如对个别股东 的股息分配 、 股利分红不均 ） ， 也可能是对公 司所

有股东 间接权利 的侵害 （如公司个别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攫取公司机会 、 滥用公司 资源等使得全

体股东权益受损 ） 。 而我国 《公 司法 》 第 １ ５ ３ 条对个体股东的直接权利侵害和对公司 所有股东的

间接权利侵害没有之于股东直接诉讼还是股东代表诉讼之类型界定 。 其次 ， 在被告确认上 ， 我国

《公司法 》 第 １ ５ ３ 条也存在界定模糊之问题 。 从法理上讲 ， 公司具备独立人格 ， 公 司 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作为股东 的代理人 ， 其经营行为都是以公司名 义展开的 。 所 以 ， 如果公司董事 、 高级管

理人员 的经 营决策行为侵害到公司 的个别股东权益 ， 那么 ， 受侵害的股东就应该视侵害行为为公

司所为 ， 将公司而不是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股东诉讼 的被告对象 。
然而 ， 这将降低公司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的 违规成本 ， 因 为其违规风险及其法律后果事实上已 由公 司承担而并非作为

加害者个人承担 。 从
“

谁行为谁负 责
”

的公平维度看 ，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违规应该 由 行为

人本身承担行为后果 ， 由 侵权责任法进行规制 。 那 么 ，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的哪些行为应该

由公 司 负责 ， 哪些行为应该 由 行为 人个人负 责 ， 《公 司法 》 第 １ ５ ３ 条对此并无明确 规定 。 此外 ，

在诉 因解释问 题上 ， 我 国 《公司法 》 第 １ ５ ３ 条之规定过于狭隘 。 股东对于诉权的判断 ， 《公 司法 》

将之局 限于相关人员 违法 、 违反行政法规及违反章程等 三种特定情形 。 事 实上 ， 如果公 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违反上述三类规定 以外的 其他事 项也 可 能对公司 股东造成侵权伤害 。 比如公 司 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诸如签字审批流程等类 似程序性规定或违反其与股东 间的协议 ， 也将对公

司股东利益造成损失 。 诸如此类情况又不 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三类之列 。 显然将股东提起诉讼 的

条件局限于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以 及公司 章程三种特定情形是对股东诉权的
一种不必要之限制 。

第三 ， 股东 （大 ） 会决议之诉权 以及诉讼担保规则也有讨论空 间 。 首先 ， 《公 司法 》 有关股

东诉讼条款 （具体为第 ２ ２ 条第 １ 款 ）
， 虽然规定如果股东 （大 ） 会或董事会决议在内 容违反法律

或行政法规情况下 ， 决议本身无效 ， 但并没有据此赋予股东之于股东 （大 ） 会和董事会决议无效

之诉权 ， 这将导致司法实践上 的不作为 。 因为我 国 司 法更接近 于大陆法系 ， 在司法过程 中 ， 法官

适用法律时更倾 向于严格解释法律 ， 而对实体法外 的内容不作过多解释 。 因此 ， 在法律条文不 明

确规定股东诉权的情况下 ， 法官有将股东提起的确认决议无效之诉解读为合 同无效之诉的倾 向 ，

？ １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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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要求股东变更诉讼请求 ， 最终导致公司决议无效之诉无法通过立案审査 。 其次 ， 公司决议诉

讼中 的诉讼担保限制乃多余之规定 。 《公司法 》 第 ２ ２ 条规定 ， 股东提起诉讼的 ， 法院可应公司之

请求 ， 要求股东提供相应诉讼担保物 。 该规定给股东提起公司决议之诉设置了 障碍 ， 显然有违民

事诉讼当 事人平等之基本诉讼法理 。 在民事诉讼中 ， 只有涉及财产保全时 ， 法律才要求 申请人提

供担保 。 之所以要求 申请人提供担保 ， 乃 因在涉及财产保全时 ， 可能会因为 申请人的败诉而不合

理地限制被告合法财产之权能 ， 败诉的 申请人应当对 自 己 不当 申请限制被告合法财产流转与处分

承担赔偿责任 。 而股东提起公司决议之诉本身乃
一

般性质 的诉讼发起 ， 通常不涉及被诉公司的财

产限制 ， 只要起诉股东满足民事诉讼
一

般性规定就可 以提起诉讼 ， 而没必要要求起诉股东提供担

保 ， 起诉股东败诉仅承担
一般的败诉后果 即可 。 此外 ， 《公司法 》 第 ２ ２ 条并未规定股东 （大 ） 会

决议不成立之诉 。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核心范畴是当事人意思优先 。 当事人意思优先的具体表现

是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 自 治 ， 这和传统民法所涵盖的意思 自 治是
一致的 。 股东 （大 ） 会作出 的

决议是 当事人 （股东 ） 选择适用公司 法任意性规范的结果 。 因此 ， 股东 （大 ） 会决议与 民事行为

一

样 ， 应当在决议成立之基础上 ， 判断其效力类型 。 民事行为效力 以
“

三分法
”

为通说 。 增设股

东 （大 ） 会决议不成立之诉乃对公司决议之诉类型化的完善 。 在现有法律制度下 ， 股东 （大 ） 会

决议无效和可撤销之诉存在不可解 决的逻辑矛盾 。 根据 《公司 法 》 第 ２ ２ 条之规定 ， 无论股东

（大） 会决议最后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 ， 在该决议被法院裁决之前 ， 任何股东 （大 ） 会决议都是

成立的 ； 如果股东 （大 ） 会决议存在明显 的程序瑕疵 （ 比如并未召 开股东会 ） ， 法律还承认成立

股东 （大 ） 会决议的存在 ， 这显然是违背逻辑 的 。

四 、 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路径建构

（
一

） 完善股东代表诉讼 的前置审查程序

具体而言 ， 公司法应当在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书面请求内 容与代表诉讼股东豁免制度两方面

进行修正 。

一方面 ， 应细化适格股东 向公司董事 （会 ） 或监事 （会 ） 提出书面 申请的 内容 。 例如

可以规定适格股东应当按照一般 民事诉讼起诉书 的要求 ， 向公司董事 （会 ） 或监事 （会 ） 提出 书

面 申 请 ， 明确公司 起诉的对象 、 请求 、 事实和理由 、 证据等内 容 。 需要说明的是 ， 书面请求之具

体内容属于公司 自 治范畴 ， 公司法不应以强行性法律规范进行规定 。 所以 ， 关于适格股东 向公司

董事 （会 ） 或监事 （会 ） 提出 书面请求的 内容 ， 公司法可以建议型的任意性规范作出规定 ， 以起

提示 、 示范和 引导之作用 。 另一方面 ， 应设置诉讼前置审查程序豁免制度 ， 即若某一适格股东 向

公司董事 （会 ） 或监事 （会 ） 提 出 书面请求被拒绝后 ， 其他适格股东提出 相 同请求时 ，

’

可免除公

司 内部的审査程序 ， 直接向法＿提起诉讼 。 诉讼前置审査程序豁免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在防止滥诉

情况下提高救济效率 ， 提高股东代表诉讼的可诉性 。 关于 已穷尽内部救济的举证责任分配可遵循

民事诉讼举证之一般规则 ， 由 提起诉讼的股东负 责举证 ， 并采取强行性规范予 以规定 。

（二 ） 完善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侵害股东利益之诉的规定

首先 ， 需要完善股东利益类型及其相应内容条款 。 如上述 司法过程中 ， 对 《公 司法 》 第 １ ５ ３

条关于股东诉讼类型的理解容易引起歧义 ， 究其原因乃该条款对
“

股东利益
”

表述不 明所致 。 因

此 ， 应当 以公司法或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 ， 分别明确股东直接利益和股东间接利益之 内

容 ， 并做 出类型化列举 。 其次 ， 合理确认被告对象并明确补偿责任 。 公司或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

人员个人 ， 究竟谁作为被告 的问题 ？ 我们 以为 ， 将公司作为被告更为合适 。 原因有三 ： 其
一

， 公

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的决策是根据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授权代理行为 ， 并非个人行为 ； 而作为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非代理行为侵害 了股东利益 ， 就没必要通过公司法单独予 以规定 ，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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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法任意性规 范 的股东 诉讼制度现行问 题与路径建构

东可通过侵权责任法获得救济 。 其二 ， 公司所具有的独立人格特性乃极为重要的公司法价值 ， 公

司拥有独立人格乃公 司活动之常态 ， 对其进行否定需要特别严格的 限制条件 。 其三 ， 侵害股东权

利的行为虽然是 由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主导的 ， 但是最后的直接命令却通常由公司做出 ， 实属

公司行为 。 当然 ， 在将公司作为被告 的同 时 ， 也应追加责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为第三人 ， 在赔

偿规则上 ， 要明确各 自 的赔偿责任 。 再次 ， 修正对董事 、 高 级管理人员 承担责任之限制性规定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应 当承担责任无需赘言 。 如果相关的董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其他协议或者 内部管理制度侵害股东权利的亦应当承担责任 ， 股东诉权不

应当受到不必要的 限制 。 法律 、 行政法规 由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组成 ， 公司 章程则主要体现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实施 。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上述任一规则 ， 无不是对强行性 、 任意

性规范之违反 。 因此 ， 本条应当删除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承担责任之限制条件 。 所 以 ， 基于 以上

三点 ， 我们认为 ， 《公 司法 》 第 １ ５ ３ 条应 当做如下修正 ： 公 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直接

利益的 ， 股东可 以起诉 ，

？ 股东依据前款规定起诉的 ， 应当 以公司为被告并将公司责任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列为责任第三人 ； 根据损害情况对该二者进行追责 ， 公司 以承担补充责任为主 。

（三 ） 完善股东决议之诉的规定

股东决议之诉属股东直接诉讼类型 ， 股东决议乃公司践行公 司法任意性规范最直接领域 。 例

如发起人或 出 资人根 据公 司法任 意性规范组成公 司 、 拟定章程 ， 股东 根据公司 章程召 开股东

（大 ） 会 ， 董事会根据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授权条款作出 与公司经营相关 的决议 时可能存在公司

代理问题 。 因此 ， 完善股东决议之诉是确保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实施的基础保障 。 如上述 ， 《公司

法 》 第 ２ ２ 条规定的股东决议之诉存在缺陷 ， 应 当予 以修正 。 首先 ， 应明确赋予股东可 以提起股

东 （大 ） 会和董事会决议无效之诉 的权利以减少因 司 法惰性导致的 司法误读 。 在我 国现行的立案

审查制度下 ， 股东很难通过立案审査提起决议无效之诉 。 因此 ， 本条应当 在条文上 明确 ， 当股东

（大 ） 会决议与董事会决议内 容违法 、 违规时 ， 其会议内 容无效 ， 股东可 向人 民法院起诉请求确

认 。 其次 ， 增设股东 （大 ） 会决议不成立之诉类型 。 公司 决议是 民事行 为的
一种表现形式 ， 因

此 ， 在成立要件上应 当满足民事行为成立的
一

般标准 ， 即应当有适格的主体 、 明确的意思表示以

及法律行为等 ， 公司决议成立应当满足会议召集主体合法 、 会议召集通知程序合法 、
会议 出席人

数合法 、 会议表决方式合法 、 会议决议事项合法等 。 未满足上述要求的 ， 应当认定股东会决议不

成立 ， 股东可以直接提起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 。 这与 民事行为 效力
“

三分法
”

的逻辑是
一致的 。

再次 ， 取消股东诉讼担保条款 。 《公 司法 》 第 ２ ２ 条规定的担保条款违背 了 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原

则 。 起诉担保无疑加重 了股东起诉成本 ， 将公司 置于 比股东更有利 的位置 ， 因此应当予 以删除 ，

对股东决议之诉适用民事诉讼
一

般担保之规定 ， 赋予股东直接提起无效之诉 、 撤销之诉和不成立

之诉的权利 ， 并不需提供诉讼担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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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ｏｒｅｓｔ ｒ ｉ ｃｔ ， ｓ ｕｃｈａｓｓｈ ａｒｅｈｏ ｌｄｅ ｒｌ

ｉｔ ｉｇａｔ ｉｏ ｎｓｙｓ ｔ ｅｍ ．
Ｉｎｔｈ ｅｃｕ ｒｒｅｎ ｔｌａｗｓｙｓ ｔｅｍ ，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 ｌｄｅ ｒｌ ｉ ｔ ｉ

ｇ ａ ｔｉｏｎｓ ｙｓ ｔ ｅｍｉｎＣｈ ｉｎａｓ ｔｉ
ｌ ｌｈａｓｔｈｅｄｅｆｅ ｃｔｓ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ａｕ
ｄ

ｉｔｐｒｏｃ ｅｄｕｒ ｅ ， ｔｈｅｕｎ
？

ｃｌｅａ ｒｄ 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ｓｃ ｏｎｆ ｉ ｒｍ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 ｉｍ ｐ ｒｏｐｅ ｒ ｌ
ｉ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ｇｕ ａｒａｎ ｔ ｅ ｅｒｕ ｌｅ ｓａｎｄｓｏｏｎ ．
Ｗｅｓｈｏｕ ｌｄ

ｍａｋ ｅ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ａ ｌｐｒｏｖｉ ｓ ｉｏ ｎｏ ｆｔｈｅ
ｐ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 ｔｉｏ ｎ

ｐ ｒｏｃ ｅｄｕ ｒｅｏｆｓｈ ａｒｅｈｏｌｄ ｅｒ ｓｌ ｉｔ ｉｇ ａ
？

ｔ ｉｏ ｎｓｙ ｓｔ ｅｍ ，ｔｈ ｅｏｂ
ｊ
ｅ ｃｔｏｆｌ ｉ ｔ ｉｇａ ｔ ｉｏ ｎａｎｄｔ ｈｅ 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ｌ ｉ ａｂｉ ｌ ｉｔ ｙｓ ｈａｒｉｎｇｍｅ ｃｈ ａｎｉｓｍ

，
 ａｎｄｔｈ 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 ｌｄ ｅｒｓ ｌ ｉｔ ｉ

ｇａｔ
ｉｏｎ

ｇｕａｒａｎ ｔｅ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Ｐ ｅｒｍ ｉ ｓｓ ｉｖ ｅｒｅｇｕ ｌａ ｔ ｉ ｏｎ

； Ｓｈ ａｒｅｈｏ ｌｄｅ ｒｌ ｉ ｔ ｉｇ ａｔ ｉｏｎｓｙ ｓｔｅｍ
；
Ｌｅｇａ 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 ｎｏｆｃｏｍ ｐ ａｎｙ

ｌａｗ

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ｏｎＥｘｐ 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ｉｓ ｔｉ ｃＦａｃｔｏｒ ｓｏｆ ｔｈｅＮｏ ｒｔ ｈｅ ｒｎＤｙｎａ ｓｔ ｉｅｓＭｕ ｒａ ｌｓｉ ｎＭｏｄｅｒ ｎＰａ ｉｎ ｔ ｉｎｇ

ＧｕＳ ｈｅ ｎｇｒｏ ｎｇ （ １０ ８ ）

Ａｂ ｓｔｒａｃ ｔ
：
Ｗ ｉ ｔｈ ｌｏｎｇｈ ｉ ｓｔｏｒ ｙａｎｄａｂｕ

ｎｄａｎｔ ｒｅｓ ｏｕ ｒｃｅｏｆ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ｉｓ ｔｉｃａ ｒｔ ｓ
，
ｔｈｅｐ ａｐｅ ｒｄ ｅｅｍ ｓｉｔ

ｓｉｍｐｏ ｒｔａｎ ｔｍｅ ａｎｉｎｇｆｏ ｒｍ ｏｄｅ ｒｎ ｏｉ
ｌ
ｐａ

ｉｎ ｔｉｎｇ
ｏ 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ｏ ｎｉ ｓ ｔｉｃｒｅｓｏｕ ｒｃ ｅ

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 ｎｄｙｎ ａｓ ｔ／ｓｍｕ ｒａ ｌｓｔｏｄ ｉｓ ｃｏ ｖｅｒａｎｄｅｘｐｌ
ｏ ｒｅｅｘｐ 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ｉｓｔ ｉ ｃｒ ｅｓ ｏｕｒ ｃｅ ｉｎｎｏｒ ｔｈｅ ｒｎｄｙｎａｓ ｔｙ

ｍｕｒ ａｌｓｏ ｆｔｈｅＷｅ ｓｔｅ ｒｎＲｅｇ
ｉｏｎ ． 

Ｔｈ ｅａｕｔｈｏｒｄｅ ｅｍ ｓｔｈ ｅｒｅｓ ｅａｒｃ ｈｗ ｉ
ｌ ｌｐｒｏｍｏｔ ｅ ｔｈ 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 ｎｉ ｓｔ ｉ ｃｏｉ ｌｐａ

ｉｎ ｔｉｎｇｏ ｆＣｈｉｎ ａｅ ｆｆｅｃｔ ｉｖｅ ｌ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ｒ ｅｓ ｓｉｏｎｉ ｓｔ ｉｃｐ ａ ｉｎｔ ｉｎｇ ；
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ａ ｌ ｉ ｔｙ ；

Ｍｕｒ ａｌ ｓｉｎｔｈｅＷ ｅｓｔｅ ｒｎＲｅｇ ｉｏｎ
；
Ｒｅ ｌ ｉｇｉｏｕ ｓ

ｓ ｐ
ｉ ｒ ｉ ｔ

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ｏｎＳｅｃｕｒ ｉ ｔｙＰｒｅｃａｕ ｔ ｉｏ ｎｏｆＰｏ ｐｕ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ｉｚｅｉｎＴｙｐ ｉｃａ ｌ Ｅ ｔｈｎ ｉｃＭ ｉｎｏｒ ｉ ｔｙＡ ｒｅａ



ＴａｋｅＨｏｔａ ｎＰ ｒ ｅｆｅｃ ｔｕｒｅｏｆＸ ｉｎ
ｊ

ｉａｎｇ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 ｌｅＭａＸ ｉ ａｏｙｕ ， ＭａＸｉ ａｏ
ｊ
ｕａｎ ， ＨｅＹｏ ｎｇ （ １ ２ ６ ）

Ａｂ ｓｔ ｒａｃｔ
： Ｂｙｕｓ ｉｎｇ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 ｖｅｒｅ ｓｏ ｕｒｃ ｅｃａ 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 ｉｔｙｍ ｏｄｅ ｌａｎｄｅｃ 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ｆｏｏｔｐ ｒ ｉｎｔ

ｍ ｅｔｈｏｄ ， ｔｈ ｅ
ｐ ａｐ ｅｒｈ ａｓｔ ａｋｅ ｎＨｏ ｔａｎｐｒ ｅｆｅ ｃｔｕ ｒｅｏ ｆＸｉｎ

ｊ
ｉａｎｇ

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 ｌｅ ， ｂｕｉ
ｌ ｔｕｐｔｈ

ｅｍｏ ｄｅ
ｌｏｆｓｅ

？

ｃｕｒ ｉ ｔｙｐｒｅ ｃａｕ ｔｉｏｎｏｆ
ｐ

ｏｐ ｕｌａ ｔ ｉｏ ｎｓｉ ｚｅ ｔｏｒｅ ｓｅ ａ ｒｃｈｔｈ ｅｓｅ ｃｕ ｒ ｉｔ ｙｓ
ｉ ｔｕ ａ 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 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ｉ ｚｅ ｉｎｅ ｔｈｎ ｉ ｃ

ｍ ｉｎｏ ｒ ｉｔｙｒｅｇ
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ｓ ｕｌ ｔｓ ｈｏｗｓｔｈａ ｔｔｈ ｅｓ ｉ ｔｕａ ｔｉｏ ｎｏｆＨ ｏｔ ａｎｐｒｅ ｆ ｅｃ ｔｕｒｅｄｕｒ ｉｎｇ

２ ０ ００
—

２００ ７
，

ｓｔａｙ 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 ａｌｅｒｔｗ ｉ ｔｈｆｉｒｓ ｔｌｅｖｅｌｏｖｅ ｒｌｏａｄ
ｐｏ 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ｄｕ ｒ ｉｎｇ

２ ００８
－

２ ０１ ４ ， ｓｔａｙｅｄｏｎ

ｔｈ ｅｒｅｄａ ｌｅ ｒｔｗ ｉｔｈｓｅ ｃｏ ｎｄｌ ｅｖｅ ｌｏｖ ｅｒｌ ｏａｄ ，
ｔ ｈｅｏｖｅ ｒ ｌｏａｄｓ ｉ ｔｕａ ｔ ｉｏｎｉ ｓｗｏｒｓ ｅｎｉｎｇｃｏｎ ｔ ｉｎｕｏ ｕｓ ｌｙ ．

Ｔｈ ｅ
ｐａ

？

ｐｅ ｒｍａｄｅｓｏｍｅｒｅ ｃｏｍｍ ｅｎｄａ ｔ ｉｏｎ ｓｉｎｆｅ ｒｔｉ
ｌ

ｉ ｔｙｐｏ ｌ
ｉ ｃｙ 
ｅｄ 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ａ ｌ

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ｏ ｒｄｓ ：

Ｅｔｈｎｉｃｍ ｉｎｏ ｒｉ 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

；
Ｈｏ ｔａｎ

ｐ ｒｅｆｅｃｔ ｕｒ ｅｏｆＸｉｎ
ｊ
ｉ ａｎｇ ；

Ｐｏ ｐｕｌａｔ ｉｏ ｎ
；
Ｓｅ ｃｕ ｒｉ ｔｙｐｒｅ ｃ ａｕ

？

ｔ 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 ｏ ｎｔｈｅＥｘｐ ｒｅｓｓ ｉｏ ｎｏｆＥ ｔｈｎ ｉｃＣｏ ｎｓｃ ｉｏ ｕｓａｎｄＳｔａ ｔｅＣｏ ｎｓｃ ｉｏｕｓｉ ｎＦ ｉ ｌｍａｎｄ Ｔｅ ｌｅｖ ｉｓ ｉｏｎＷｏ ｒｋｓ

ｗｉ ｔ ｈＵｙｇｕ ｒＴｈｅｍｅｏｆ Ｘ ｉｎ
ｊ

ｉａｎｇ ｉｎ２ １ｓ ｔＣｅ ｎｔｕ ｒ ｙＣｈａｏＺｈｅｎｇ ｒｏｎｇ （ １ ３ ７ ）

Ａｂｓ ｔｒａｃ ｔ
：

Ｔｈ ｅ
ｐａｐ ｅｒｃｏｎ ｃｌｕｄｅｄｔｈ ｅｎａ ｒｒａ 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ｏｆｆ ｉ ｌｍａｎｄｔｅ ｌｅｖ ｉ ｓｉｏ ｎｗｏｒｋ ｓｗ ｉ ｔｈＵｙｇｕ ｒ

ｔｈｅｍｅｏｆＸ ｉｎ
ｊ
ｉ ａ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 ｒｅ ｓｓｉｏ ｎｏｆｅｔｈｎｉ ｃｃｏｎ ｓｃｉｏ ｕｓａｎｄｓ ｔａ ｔｅｃｏｎ ｓ ｃｉｏ ｕｓｉｎ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 ａｆｔｅ ｒ

ｃｏｍ ｂ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ｃ ｒｅａｔｅｄｉｎ ２ １ 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ｗ ｉ ｔｈｎｅ〇
—

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ｌａｎｇｕ ａｇ ｅｅｘｐｒ ｅｓｓ

ｉｏ ｎｂａｓ ｅｄｏ ｎｒｅ ｌａ
？

ｔ ｉｖ ｅ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ｌ ｉ ｔｅ ｒａ ｔｕ ｒｅａｎｄａｒｔ． 
Ｔ 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ｃｏ ｎｆ ｉ ｒｍｓｔｈｅ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ｏｆ ｔｈｅ

ｗｏ ｒｋｓ ａｎｄｐｏ
ｉｎｔｏｕ ｔ ｉ ｔｓ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 ａｎｄｐｒｏ ｐ

ｏｓ ｅｓｓｏｍ 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ｃ ｒｅａ ｔ ｉｏ ｎ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

？

ｏｐｍｅｎ ｔｏ ｆｆ ｉｌｍａｎｄｔ ｅｌ ｅｖｉ ｓ ｉｏ ｎｗ ｏｒｋ ｓｏｆ Ｘ ｉｎ
ｊ

ｉ ａｎｇ．

Ｋｅｙｗｏ ｒｄ ｓ ：
Ｕ ｙｇｕ ｒｔｈ ｅｍｅ

；
Ｆｉ ｌｍ ａｎ ｄｔ ｅ ｌｅｖ ｉｓ ｉｏｎｗｏｒ ｋｓ

；
Ｓｔａ ｔ ｅｃｏｎ ｓｃ ｉｏｕｓ

；
Ｅｔｈ ｎｉ ｃｃｏｎ ｓ ｃｉ ｏｕ ｓ

？１ ４８？


